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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26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125131 號  

第三十四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或主管機關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 

一、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 

二、公立學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三日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施行前未納入銓敘之職員：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私立學校職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四、公私立學校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五、公私立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起申訴。 

第三十六條  學校違反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

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者，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行為人違反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由學校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至其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為止。 


